附件1
2023年北京市属高校教师发展基地建设项目研修教师推荐分配名额及建议表
	序号
	学校
	推荐分配名额
	建议

	1
	北京工业大学
	8 
	清华、北大各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2
	北方工业大学
	4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3
	北京工商大学
	6 
	清华、北大各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4
	北京服装学院
	4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5
	北京印刷学院
	4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6
	北京建筑大学
	4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7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4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8
	北京农学院
	4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9
	首都医科大学
	4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10
	首都师范大学
	8 
	清华、北大各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11
	首都体育学院
	2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

	1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4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13
	北京物资学院
	4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1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6 
	清华、北大各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15
	中国音乐学院
	2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

	16
	中国戏曲学院
	2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

	17
	北京电影学院
	2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

	18
	北京舞蹈学院
	2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

	19
	北京联合大学
	8 
	清华、北大各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20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6 
	清华、北大各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21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

	22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4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应推荐1名外语类教师

	23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2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

	24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2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

	25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2 
	清华或北大限报1人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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